交院教〔2009〕20号

关于学院示范性实训（验）室评审结果的
通    知

各系部、相关部门：

在系部的高度重视和实训中心的努力下，学院示范性实训（验）室创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。2009年6月16日上午，学院组织人员对各系部申报的院内示范性实训（验）室建设点进行了遴选，经无记名投票、公示，确定公路检测实训室、物流综合模拟实训室、装饰材料与构造工作室、艺术设计工作室为院内2009年示范性实训（验）室建设点。
希望以上各建设点再接再厉，努力创建成学院示范性实训（验）室，为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做出更大地贡献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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